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收到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关于对木林森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40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根据深交所的要求，公司就《关注函》所提关于公司于 2022年 11月 9日披露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等公告内容相关问

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说明，现公司就《关注函》所列问题回复如下： 

一、结合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情形及对应募投项目立项时的可行性分

析、相关业务的历史开展情况及未来展望，说明对应募投项目立项论证是否充分、

审慎、合规； 

公司回复： 

本次变更对应募投项目包括“义乌 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小

榄 LED电源生产项目”2个项目。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LED封装及应用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在 2018年对“义乌 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进行论证，项目计划

生产 LED灯丝灯、LED面板灯、LED灯泡、LED灯管等照明产品，是公司产业

链向 LED应用市场的进一步延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布局规划。 

“义乌 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已经 2018年 11月 27日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了建设投资项目备案（备案号：义环区评审【2018】065），

立项决策程序合规。 

2、项目立项论证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2017 年公司收购了欧司朗旗下的照明业务资产。为了发挥协同效应，公司

决定加大在 LED 照明应用领域的战略布局，扩大产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下游照

明应用市场，迅速切入更多细分领域，抢占行业制高点，把握市场机遇。为此，

公司需要加大自动化投入力度，扩大产能，利用规模化生产的优势，降低运营成

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义乌 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是公司在 LED照

明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旨在实现公司 LED 产品链向终端应用市场的延伸及

覆盖，将为实现公司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LED照明产品竞争力的增强以及

在下游应用市场地位的巩固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为公司发展为产业链完整、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大型 LED 系列产品供应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证。通过上下游产

业链的整合，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利润分享额，做到资源尽致利

用、专业分工、系统制胜，最终形成凝聚力空前、品牌影响力显著、多品类、开

放式的产业链模式。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作为环保节能型产业，LED 产业的发展得到了我国多项政策的大力支持，

未来我国 LED 产业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项目选址浙江义乌工业园区是义乌

两大先进制造业平台之一，政策优势、物流优势、产业基础优势等优势明显，具

备了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可以为项目产品生产、研发及销售提供良好途径，并

为公司扩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通道。木林森是国内最大的 LED 封装企

业，“木林森”品牌LED封装及应用产品多年来受到下游厂商和客户的广泛认可，

木林森完成LEDVANCE的收购后，依据协议被授权继续使用OSRAM及Sylvania

品牌，延续百年老店的品牌优势，除此之外，欧司朗还将百余项商标授权

LEDVANCE 使用，让公司可通过国外的成熟品牌，逐步的提高市场的占有率。

依托 LEDVANCE 拥有的行业领导品牌，木林森可以打造出一个覆盖全球的 LED

品牌家族，强大的品牌形象垫定了产品未来的成功基础。品牌方面的优势条件为

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该项目在立项时已结合公司当时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规划，该项目的建设对

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提高当时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和保障公司业务快速稳



定增长和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必要且可行的。 

3、项目实施情况 

“义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计划投资134,719.97万元，其中募

集资金投入122,261.24万元。截至2022年10月31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33,049.34万元，其中包含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9,029.62万元，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4,019.72万元，主要用于购置设备、建设厂房。 

4、项目变更原因 

该项目在 2020年 1月募资到位，2020年 2月新冠疫情开始全面爆发。2020

年以来，在全球政治局面不确定性增大、疫情长期持续的影响下，欧美通胀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市场环境错综复杂。公司始终把风险管理运营安全

放首位，基于对目前局势的判断，在中国设立制造中心可能面临成本上升的风险，

同时存在关税风险。因此该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和投入金额等都已经不再符合目

前公司国内外业务发展的现状和实际需求。经公司 2022年 11月 8日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终止该募投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流。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发表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 

综上所述，公司 2018年规划“义乌 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的前

期论证是充分、审慎、合规的。但因外部环境较前期论证时发生重大变化，项目

继续实施面临较大风险，无法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公司决定终止该募投项目并

将剩余资金永久补流，以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小榄 LED 电源生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在2018年对“小榄LED电源生产项目”进行论证，该项目是主要作为“义

乌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配套组件进行生产配套，旨在扩大公司

LED驱动电源产能，提升公司生产实力和装备水平、增加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市场地位。 



“小榄LED电源生产项目”已经2018年11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及2018年12月13日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了建

设投资项目备案（备案号：中(榄)环建表【2018】0209号），立项决策程序合规。 

2、项目立项论证 

（1）项目的必要性 

公司将通过本项目的实施，生产与公司LED产品匹配的优质驱动电源，从而

增强LED应用产品和驱动电源成套系统的供应能力，增强传统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本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形成“以成品带动电源、以电源促成品”，实现联动

发展，公司规模效应将进一步加大，公司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巩固公司在LED行

业的领先地位。 

（2）项目的可行性 

目前公司生产的LED产品主要配套客户为照明及其他LED应用。近年来，国

家发布了一系列鼓励LED产业、照明产业、环保节能发展的相关产业政策。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LED产业下游应用市场前景巨大，带动

了LED的需求增长，为行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空间，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及市场需

求。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已拥有近20余年的LED生产经验，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

求的双重驱动下，公司一直注重加大研发投入，在生产中积极与客户进行技术研

发合作，截止2018年4月获得专利授权累计达517项，专利及技术储备充足，公司

现有的专利发明和工艺、技术储备将与后期研发投入相结合，为本项目产品的生

产提供支持。 

在LED市场，公司已与国内行业内知名的物流商、经销商、下游制造商取得

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外贸市场，公司产品销售遍及全球120多个国家，产品得

到了用户的一致认可。稳定的全球化渠道，为公司推广新产品提供销售市场。 

“木林森”品牌产品已经得到市场认可，具有较高的口碑及知名度，本项目生

产和销售的LED驱动电源产品将继续沿用木林森品牌。公司已经投资LED上游企

业并与行业内主要的原料供应商进行战略合作，LED驱动电源生产原料的采购原



料也将采用公司成熟的采购体系。公司强大的品牌基础、资金实力和成熟的配套

供应体系垫定了产品未来的成功基础。 

该项目立项时已结合公司当时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规划，该项目的建设对公

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提高当时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和保障公司业务快速稳定

增长和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必要且可行的。 

3、项目实施情况 

“小榄LED电源生产项目”计划投资32,255.36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26,771.79万元。截至2022年10月31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758.99万元，主要

用于购置设备、建设厂房。 

4、项目变更原因 

该项目为“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生产配套电源产品。项

目在 2020 年 1 月募资到位，2020 年 2 月新冠疫情开始全面爆发。2020 年以来，

在全球政治局面不确定性增大、疫情长期持续的影响下，欧美通胀加剧、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市场环境错综复杂。公司始终把风险管理运营安全放首位，

基于对目前局势的判断，在中国设立制造中心可能面临成本上升的风险，同时存

在关税风险。因此该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和投入金额等都已经不再符合目前公司

国内外业务发展的现状和实际需求。经公司 2022年 11月 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终止该募投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流。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发表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 

综上所述，公司 2018 年规划“小榄 LED 电源生产项目”的前期论证是充分、

审慎、合规的。但因外部环境较前期论证时发生重大变化，项目继续实施面临较

大风险，无法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公司决定终止该募投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

补流，以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说明“义乌 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小榄 LED电源生产

项目”中已投入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所形成资产（如有）在项目终止后的

处置或使用计划，是否导致公司产生直接或间接损失； 



公司回复： 

“义乌 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小榄 LED电源生产项目”中已

投入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义乌 LED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 

（1）已投入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类别 

项目投资情况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建筑工程费用 29,717.52 

房屋装修费用 2,213.29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118.53 

合计 33,049.34 

2、小榄 LED电源生产项目： 

（1）已投入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类别 

项目投资情况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房屋装修费用 13.43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745.56 

合计 758.99 

公司所终止的“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自动化生产项目”、“小榄 LED 电源

生产项目”均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相关，所形成的生产设备与厂房等仍可被现有业

务使用，故项目已投入形成的资产将继续使用，不进行处置，不会导致公司产生

直接或间接的损失。 

三、“小榄高性能 LED封装产品生产项目”投入进展是否符合募集计划；如

否，请说明进展缓慢的原因、合理性，审慎评估并说明是否存在变更或终止风险； 

公司回复： 

1、项目实施进度 



截止 2022年 10月 31日“小榄高性能 LED封装产品生产项目”募集资金的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用募集

资金投入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金额 

项目预计达到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小榄高性能LED封

装产品生产项目 
82,750.27 66,837.61 8,911.48 57,926.13 2022年 12月 

合计 82,750.27 66,837.61 8,911.48 57,926.13  

2、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合理性 

该项目在 2020年 1月募资到位，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爆发并延续至今，全

球供应链体系震荡，加之国际政治局势震荡，在较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公司选

择了更为谨慎的经营策略，根据市场情况，公司暂缓了对“小榄高性能 LED封装

产品生产项目”。 

3、审慎评估并说明是否存在变更或终止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LED封装及应用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目前为国内最大的 LED 封装企业。“小榄高性能 LED封装产品生产项目”的

高性能 LED 相较于传统封装，可减少体积（缩小约 40%~60%），降低重量（减

轻约 60%~80%），适合自动化贴装生产，符合未来 LED 封装行业的大功率化、

模块化及低功耗化三大趋势。小榄高性能 LED 封装产品生产项目的持续推进是

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提升公司在封装领域的快速反应能力，稳固产业联动成

果，持续获益大规模化生产效益，支撑高附加值产品深度布局的必然选择。 

未来公司将结合中长期的规划，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和产业链变化，采取灵活

的策略，在稳健经营的前提下，适时对项目进行推进。 

四、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公司历史经营及目前流动性情况等，说明大额补

流是否超出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维持大额流动资金是否具有必要性； 

公司回复：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1、本次补流可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主要偿债指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如下： 

①资产负债率（单位：%） 

公司名称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国星光电 35.65 40.34 37.92 45.01 

鸿利智汇 52.51 51.37 49.15 48.35 

聚飞光电 41.61 41.32 49.46 46.35 

瑞丰光电 44.06 37.19 44.06 43.75 

兆驰股份 43.95 49.36 55.76 55.59 

可比公司均值 43.56 43.92 47.27 47.81 

本公司 47.24 53.76 59.31 70.11 

②流动比率 

公司名称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国星光电 1.97 1.56 1.75 1.44 

鸿利智汇 1.39 1.18 1.12 1.27 

聚飞光电 2.13 2.16 2.09 1.55 

瑞丰光电 1.48 1.56 1.27 1.37 

兆驰股份 1.59 1.45 1.44 1.46 

可比公司均值 1.71 1.58 1.53 1.42 

本公司 1.40 1.26 1.09 1.18 

③速动比率 

公司名称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国星光电 1.43 1.15 1.25 1.07 

鸿利智汇 1.07 0.83 0.80 0.98 

聚飞光电 1.92 1.93 1.92 1.40 

瑞丰光电 1.04 1.22 1.01 1.14 

兆驰股份 1.24 1.14 0.84 0.74 



公司名称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可比公司均值 1.34 1.25 1.16 1.07 

本公司 0.76 0.80 0.86 0.86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0.11%、59.31%、53.76%和 47.24%，

公司整体虽呈现下降趋势，但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

动比率分别为 1.18、1.09、1.26、1.40；速动比率分别为 0.86、0.86、0.80、0.76；

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值，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及较低

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使得公司具有较大的偿债压力。因此，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相比，公司存在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有息负债以优化公司偿债能力指标的必要性。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有

息负债合计金额达到 345,931.53万元。因此，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有助于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提高公司资金实力，有效缓解偿债风险，

公司偿债能力增强，资本结构得到优化，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2、公司未来资金使用情况存在一定缺口 

①公司货币资金规模相对有限，需保持合理的资金安全储备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及短期负债的相关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329,625.97 555,064.13 615,051.97 898,637.04 

短期负债 1,040,976.74 1,240,680.24 1,450,599.22 1,766,229.41 

货币资金占短

期负债比例 
31.67% 44.74% 42.40% 50.88% 

（注：短期负债包含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

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占短期负债比例分别为 50.88%、42.40%、44.74%

和 31.67%，公司虽短期负债金额呈现下降趋势，但“货币资金占短期负债比例”

整体仍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公司流动资金相对有限。为维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



需保持合理的资金安全储备，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性支出和资本性投入等正常发

展需要。 

②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一定资金周转 

2019 年以来，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分别为 335,667.96 万元、-

165,957.42 万元、-47,788.95 万元，现金流状况不佳。为维持公司正常业务开

展，满足采购原材料、生产产品及支付人员工资等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周转需求，

公司通常需预留一定的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本次永久补流有助于公司补充未来

流动资金缺口，保证公司的稳定经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3、本次补流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融资成本、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2019年以来，公司利息支出分别为 48,391.85万元、52,532.56万元、31,386.65

万元和 11,512.37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55%、3.02%、1.69%和 0.94%，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公司利息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与直接融资

相比，公司从银行借款的综合财务费用和融资成本较高、贷款期限有限，且还款

及担保存在一定压力，且随着公司深化产业布局，多领域协同并进，着力提升核

心技术研发能力，深化产业链战略合作，加强高品质品牌建设，公司未来经营需

要占用的长期资金较多，依靠银行借款无法满足公司业务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

因此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和融资成本，优化财务

结构，增强公司经营稳健性及发展后劲。 

综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够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

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并保障公司的稳定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货币资金规模，

降低财务费用和融资成本，优化财务结构，本次募集资金补流具备必要性与合理

性。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17日 

 


